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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書 搶 鮮 閱   
 

股東會 
 

題型6 股東提案權之救濟 
    
非公開發行之A股份有限公司（下稱A公司）章定資本總額新臺幣（下同）5,000萬元，

實收資本額2,000萬元，目前已發行普通股200萬股，董事為甲、乙、丙三人，甲為

董事長，監察人為丁，各董事及監察人同時都具有股東身分，其中丁持股約百分之二。

A公司於今年4月初之董事會決議，將於今年8月間增資發行新股300萬股，但丁認為

增資有過於浮濫之嫌，從而在5月下旬A公司所召開之股東常會中，丁以股東身分提案

請求降低增資股數為100萬股案（下稱一號提案）。除丁之提案外，尚有符合提案資

格之股東戊主張董事長甲藉轉投資之名行掏空公司資產之實，造成公司虧損達500萬

元，因此，提案請求訴追甲對公司之賠償責任（下稱二號提案）；股東己主張董事甲及

乙均有同意造成公司虧損之轉投資案，故兩人不適任，提案請求解任董事甲及乙（下

稱三號提案）。前述提案均在受理期間內提出，且提案內容都在三百字以內。A公司董事

會收到提案後，僅受理一號提案，將其列為議案記載於開會通知中，且股東會中亦議決

通過降低增資金額僅發行新股100萬股。請附理由及個人看法，回答下列問題，且若

涉及民國107年新修正之公司法規定，亦請一併說明。 

A公司董事會未將二號、三號提案列為議案，是否合法？若有違法未列入議案，則

對股東會有何影響及提案股東可如何救濟或因應？ （107司法官一） 

命題剖析 
    

本題主要在測驗「股東提案之合法性」，及「董事違法未列入議案之救濟手段」，

作答時宜逐一檢驗公司法第172條之1所規定之各個要件，且本題組之提案三藏有一陷

阱，即：可否一案解任二名董事？其他之要件檢驗則應特別注意該條第4項第1款之「該

議案非股東會所得決議」，若為股東會得決議事項，應引據相關規定。 

再者，關於救濟手段，除公司法第172條之1第7項之規定外，作答時亦可思考股東

有無其他救濟手段，例如自行召集股東會、聲請假處分、請求違法董事負損害賠償責任

等，列舉可行方法後，亦可對相關救濟方法做簡單評析。 

【高點法律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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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架構 
    

直接寫出結論： 

檢驗董事會未將二號、三號議案列為議案之合法性： 

說明公司法第172條之1第4項規定於107年8月修正之目的。 

檢驗二號提案，並引據公司法第212、213條，論述提案內容為股東會得決議事項，

並得出董事會屬違法未列入議案。 

檢驗三號提案，引據公司法第199條，討論一案解任二董事之合法性，並試圖以

公司法第199條之1解套，最終得出董事會屬合法未列入議案。 

論述對A公司股東會決議無影響之理由。 

列舉股東丁的救濟方法： 

依公司法第173條規定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或報請主管機關同意後自行召

集，以討論二號提案內容。 

依公司法第173條之1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 

按民事訴訟法第535條之規定，向法院聲請假處分之裁定。 

請求主管機關依公司法第172條之1第7項對董事會開罰，或對主管機關提起行政

訴訟。 

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請求違法董事負損害賠償責任。 

擬答 
     

A公司董事會未將二號列為議案屬違法，未將三號議案列為議案

屬合法；提案股東可請求董事會或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討論相關

議案，或得聲請假處分將二號提案列為議案，或得向主管機關請

求對違法董事處以罰鍰，或得請求違法董事負損害賠償責任 

A公司董事會未將二號、三號議案列為議案之合法性： 

按公司法第172條之1第4項規定已於107年8月修正後為文字

之更動，該規定已非「除有左列情事之一，股東所提議案，

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董事會有義務將合法之股東提案列

為股東會議案，以保障股東權益。 

查本件中，二號議案係由符合提案資格之股東戊所提起、其

文字內容亦符300字以內之規定；且提案內容係請求追訴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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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甲對公司之損害賠償責任，核屬公司法第212、213條所規

定股東會決議事項，並不該當公司法第172條之1第4項第1

款所規定「該議案非股東會所得決議」之事項（縱系爭提案

非股東會得決議事項，亦有見解認為若屬具建議性質之提

案，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只是議案通過後董事會仍不受拘

束而已1），基此，董事會未將二號提案列入議案已屬違法。    

查本件中，三號議案亦係由符合提案資格之股東己所提起、

其文字內容亦符300字以內之規定；且提案內容係請求解任

董事甲及乙，核屬公司法第199條所規定股東會特別決議事

項，並不該當公司法第172條之1第4項第1款所規定「該議案

非股東會所得決議」之事項。 

惟三號提案之內容係解任甲董事及解任乙董事，實質上已屬

二項提案，且查本件中，A公司董事共有甲、乙、丙三人，

因三號提案內容係解任董事甲、乙，而非董事全體，並無公司

法第199條之1所規定提前改選全體董事之適用，故不能將三號

提案之內容視為僅有一項提案。基此，三號提案屬公司法第

172條之1第4項第4款規定之情形，按同條第1項但書規定，

A公司董事會將三號提案均不列入議案應屬合法。 

股東會並未受董事會違法未列入議案之影響： 

 按系爭股東會就二號、三號議案以外之議案作成決議後，由於

其他議案並無瑕疵存在，而二號議案始終未作成股東會決議，

因此並不會有股東會決議瑕疵之情形存在，故提案股東丁亦無

從按公司法第189條或第191條規定請求撤銷具瑕疵之股東會

決議或確認具瑕疵之股東會決議無效，蓋根本無瑕疵之標的可

供撤銷或確認無效。 

股東丁可能之救濟手段：    

                                                        
1 劉連煜，現代公司法，增訂13版，頁389-39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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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丁得按公司法第173條第1項規定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

臨時會，並請求董事會將二號提案之內容列為股東臨時會之

討論議案，惟須注意的是：股東丁亦須符合公司法該項規定

之持股門檻。若董事會仍不理會股東丁之請求，丁得按公司

法第173條第2項規定，報請主管機關許可後自行召集。 

股東丁若符合公司法第173條之1第1項之持股條件，亦得自

行召集股東臨時會討論二號提案之內容；若其自身不符該條

項規定之持股條件，亦得與他人湊足符合該後規定之持股，

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 

若股東丁欲於當次股東會即有討論二號提案內容之機會，其

得按民事訴訟法第535條之規定，向法院聲請假處分之裁

定，以命令A公司董事會將二號提案列入當次股東會討論議

案。該暫時救濟手段對股東而言應屬必要，否則縱使受侵害

之股東縱有機會得自行召集股東會，亦難保能湊足夠多股份

數作成決議，且法院亦有先行審查之權限，不至使股東濫行

提案。 

股東丁亦得向主管機關檢舉A公司董事會違法不列入議

案，請求（或提起行政訴訟）主管機關依據公司法第172條

之1第7項對其作成罰鍰之處分，惟此種方法可能緩不濟急，

無法達到股東丁提案之目的。 

股東丁或得按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違法董事負損害

賠償責任，其可主張自身之股東提案權受董事侵害，惟此請

求權基礎或已被公司法第172條之1第7項規定所吸收，且股

東丁亦須舉證自身所受損害之範圍為何，該項救濟方法也恐

怕難以實行。 
            

不適用公司法第23條第
1項之理由是因為不列
入議案會受有損害的應

不是公司本身，而係股

東（即第三人）。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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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類 題 
    

‧A為公開發行公司（下稱A公司），其董事長甲與總經理乙為事業上的長期夥伴。A公

司擬申請上市；為確保上市順利，甲、乙兩人在無合理基礎下，於公開說明書蓄意美

化公司財務預測，造成A公司上市前之新股公開發行搶購風潮。上市後，甲、乙兩人

齟齬漸生，甲於董事會中提案解任乙總經理一職，乙雖為董事，但董事會仍通過其解

任之決議。乙心生不滿，一方面起訴請求A公司給付其總經理之業績獎金，另一方面

則向媒體爆料A公司之財測純屬虛構。消息一出，A公司股價下跌約百分之十，隨後A

公司之業績果然與預測大幅偏離，股價再進一步下挫百分之三十。A公司股東丙十分
不滿，在A公司股東常會前，提案要求解任甲董事之職；丁股東則於股東會上提臨時

動議請求公司決議對甲起訴。投資人庚當年未能成功應募取得A公司上市前之新股發

行，轉而於興櫃市場以高於承銷價之價格購買A公司的股份。請附理由說明下列問題： 

庚可否請求A公司、甲及乙賠償其所受之損害？ 

乙主張A公司應給付業績獎金時，遭A公司以乙從未經董事會選任，非A公司之經理

人為抗辯，有無理由？ 

若A公司違法未將丙之提案列入召集事由，目前公司法有何救濟管道？丁之提案若

未經股東會決議通過，監察人可否逕行為公司對董事起訴？就丙、丁所提議案涉及

之問題，現行法若有不足，應如何修法以強化少數股東之保護？ （107台大商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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